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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難災害處理(三) 

                                                                           王德超

實踐問題

時間要素

時間總是一個考慮因素，但它不是唯一因素，把時間放在它應該的合適地位上是很重要的。在做決定的壓力和對資訊的需求之間必須有一個平衡點。迅速做出決定只是為了節省時間，而並沒有什麼其他特別優點。這通常難以掌握，因為某些相關利益方和潛在的合同方常常會將對方置於迅速做出決定的巨大壓力之下。

如果情形迅速惡化了，那麼必須儘快做出處理決定。一條正在下沉的船或一批有存在限期的易腐爛貨物需要快速救援，如果因完成工程項目而緊急需要貨物來完成工廠車間的建設，這種情況下無須考慮其他因素，極端和代價昂貴的解決方案，是可以被接受的。

從另一方面我們看到這樣一個案例，因船舶的機艙發生爆炸導致無法航行，30萬噸原油在一條油輪上儲存了幾個月以完成損壞檢查和其他調查。而處理這些貨物的一個困難且費錢的船對船運轉操作(Ship to Ship),則付諸招標。另一個案件中鋼板和鋼坯在被救助前很可能在海底呆了八個月，但他們仍有希望保留80－90％的價值。

如同有些情形不容許有任何延誤，一些調查或計算需要一個最短時間來完成，並且任何倉促和資訊不完整情況下所做的計畫在最好的情況下，祗是部分成功，最壞的情況則是失敗。重要的是根據情形通過合理的觀點來審視時間因素，以按照事件要素的優先順序和他們對最終結果的影響來處理。

修理和繼續航程

如果航次合同的履行被海難災害所打斷，那麼船東的義務是修理船舶並繼續航程，如果可以在合理的時間裏用合理的費用來完成。這種解決方案顯然需要貨方的一些犧牲和努力。船東將幾乎必然要收取共同海損的擔保。修理期間貨物裝卸和滯留費用將計入共損分攤。對於這些費用船東可能期望貨主在理算完成前，儘早支付大部份他們應該分攤的部分。

如果修理可能是經濟合理的且貨物將不會因為延誤承擔損失，貨方最好能向船東施加所有可能的壓力以使其儘快這麼做。一個一流的船東則不需要任何壓力。

轉運和續運

如果貨物是安全的（如，不需要救助的情況下）但修理船舶是不太經濟的和不能按貨方可接受的期限完成航次，則另外的選擇是轉運到另一條船上並將貨物運至目的地。如果運費和租金還沒收到，那麼船東或承租人自己可能會非常熱心的組織一切，以便賺取他們的運費。承租人則可能願意通過安排轉運來保持它的聲譽或客戶關係。如果船東或租船人都沒有意願的話，那麼貨主將不得不自己安排轉運事宜。

無論誰負責轉運，其要點是：

i) 尋找並以可接受的/有競爭力的價格承租一條（或多條）合適的船。

ii) 從遇難船方提取貨物。承運人將要求返回正本提單或合適的保函，另外必須提供共同海損擔保和救助擔保以解除船方對貨物的留置權。

iii) 監督所有的操作並安排一切必須的輔助措施（許可證，代理等）

iv) 籌集必要的資金

v) 如果轉運由貨方安排，那麼它將比較便宜而且可能是必須便宜，因為“臨界物質”問題的原因，需要協同工作。這就必須統籌安排了。
轉運承包人

一個專業的承包人，可以安排遇險貨物的轉運，有時通過轉船，有時通過購買遇險船繼續航程。他們有些人將同時買下遇險貨物本身。典型的情況是，他們按照班輪條款運營並在交付貨物時收取運費，另種說法就是不大可能有其他隱藏的超額費用。所有他們的安排，聯繫、價格都將是公開的，並且他們通常不會牽涉到除將貨物卸下遇險船和運至目的地以外的任何談判或協定。如果案情十分簡單的話，他們的解決方案可能比職業救助人更具吸引力。

一攬子解決

另外也有承包人願意提供一攬子解決方案來拯救整個航次。他們以一個固定的價格提供無效果無報酬的服務，並且他們在提供一攬子救援服務時願意接受實質的商業風險。他們自己同樣有能力籌措資金來完成如轉船、救助、續運等需要花費的工作，否則這些費用必須由貨方來承擔。由於這些因素，他們比你自己安排的交易要貴很多。有特色的是，他們不僅與船東和貨主交易，還與其他更多利益方交易。經常是承租人、救助人和其他方會被捲入，但各自單獨的交易是保密的。追償和其他法律權益，如救助報酬，經常通過這種交易而妥協。因為你不可能知道這一攬子解決的所有細節，因此你在把它和完全清楚所有數字和合同的方案比較中，很難評估這個方案是否值回票價。這是個商業決定，並且有時為了解決麻煩值得支付額外的費用並且別問太多問題。同樣，如果你對於其他可選擇方案難以籌措資金時，他們可能時唯一現實的解決方案。

其他選擇

對重大災害的反應需要靈活性，並且對所採取減少損失的措施沒有限制。這簡單而言就是你能做什麼，和你準備做多少。

通常船東受到其船舶損壞程度、商業誘因和壓力的限制。貨方則通常更有利些。同樣地，成本會被拿來與商業利益相比較。

計畫工程貨物的貨主安排將一條船從亞丁拖航至泰國，以避免因等待更新主機曲柄軸的建造和安裝而延誤長達6個月。其貨物對完成建設一家鋼鐵廠至關重要。如鋼廠延誤開工則會導致嚴重的收入損失。

另一個可能的極端例子是貨方購買遇險船舶並組織修理和繼續航程。這顯然要根據這個方案和其他方案的經濟效益比較來定。類似的情況還有當銀行因實現抵押權而扣留滿載貨物的船舶，貨方可能會支付抵押貨款以利航程能夠完成。

我們的結論就是——沒有一個單一的公式和快速的答案。許多人會有許多辦法使貨方減少損失。重要的是必須清楚所有的可能和問題並且能對出現的特定災害或損失做出靈活的反應以應對。

災害反應計畫
一個災害反應計畫是一個有價值的投資。看上去這可能是浪費時間和精力來整合起來——你可能感覺你永遠不會需要它因為你從沒有碰到重大災害。但從實踐中所有的一流經營人和承保人都有這麼一個計畫。在某些情形中，如美國污染法案，那是法定的要求。

這個計畫的主要特點是：

1． 明確計畫所針對解決的情形，並確定計劃的目標。

2． 建立災害處理小組並明確其責任。

3． 做必要的後勤計畫：

-
他們將在那裏運作？

-
非工作時間和週末怎麼辦？

-
誰將通知他們？

-
他們如何與災害相關方和外部專家進行聯繫？

4． 最後並且決不是最少，你必須有一份最新的聯系列表，包括你在處理重大災害過程中要聯繫的每一個人和任何人電話和傳真號碼。

列表中至少應包括：

a) 你公司內可能涉及到的自己同事

b) 任何公司內部部門或專家，如法律部、租船部、負責人

c) 承保人和經紀人，（如果你是船東還包括保賠協會）

d) 港口代理和其他當地代表

e) 共同海損理算師/索賠顧問

f) 外部的律師、檢驗人、其他專家

g) 救助人、救助經紀人等

h) 公關/新聞主管，公共關係顧問

i) 政府組織

(王德超：海損你算師)

Website:  www.CharlesTaylorConsul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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